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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數未能有效控管，經函請縣政府督促各機關（單位）就約聘（僱）人員人數超過機關預

算總人數 5％者，確實檢討原因及研提改進措施，審慎衡評自有財源及財政狀況，並兼顧行政效

能及精簡用人，妥適進用約聘（僱）人員。據復：縣政府因應民眾需求，服務量能增加，業務繁

雜，且正式編制員額囿於規定無法增加，使業務量超過正式人力所能負荷，僅得進用非正式人力

以資因應。該府為兼顧機關用人需求及人力精簡政策，已研訂以下管制措施：1.每年籌編預算

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覈實審核次年度用人計畫，專案計畫辦理完竣，相關人員即予解聘僱；

2.新增計畫經費來源如係以縣政府預算支應者，以不予同意為原則，如遇人員離職，以遇缺不補

方式嚴格管制；3.各機關視業務性質合併用人計畫，以相對調升薪資，並降低聘僱人力比例；4.

鼓勵各機關（單位）積極爭取中央補助經費，減輕該府財政負擔；5.每年實施 2次平時考核，於

每年年底辦理年終工作績效審查，以決定是否續聘僱。 

（十） 提升在地觀光效能，創造民俗文化產業經濟規模，舉辦蘭陽媽祖文化

節，惟活動規劃未結合縣內特色產業，且舉辦當月份縣內遊客人次為最低，又宗教

團體辦理民俗遶境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亟待持續優化活動內容，並督促確依規

定投保，俾有效吸引民眾參與宗教活動及保障遶境活動安全。 

縣政府為端正禮俗，輔導廟宇健全營運，並補助宗教團體辦理宗教慶典、文化民俗活動，112

年度於「文化支出-禮俗文獻」科目項下編列預算 2,010 萬餘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2,001 萬餘

元。經查宗教禮俗活動業務計畫執行情形，核有： 

1. 媽祖文化節活動規劃未能結合縣內特色產業，且活動舉辦當月份縣內遊客人次最

低，亟待檢討持續優化活動內容，俾有效吸引民眾參與，以達成透過行銷包裝宗教信仰文化，

促進產業發展及經濟活絡之預期效益：依 2023 蘭陽媽祖文化節活動計畫書列載活動規劃及預

期效益為積極串連在地產業，規劃以宗教文化旅遊與體驗為主之套裝行程，包括深度旅遊、產業

觀光及宗教巡禮等，透過宗教信仰文化之行銷包裝，提升在地觀光效能，創造民俗文化產業經濟

規模。縣政府為廣邀全國民眾參加媽祖文化節遶境，協調縣內宮廟推出香客大樓「5天 4夜包套

免費住宿」、「集章趣」等活動，鼓勵縣外民眾積極參與，惟未見結合縣內特色產業，規劃相關

套裝行程，行銷蘭陽文化，提升觀光效益，與活動規劃意旨未盡相合，且據縣政府公開統計資料

，宜蘭縣 112 年度舉辦媽祖文化節活動前後月份（112 年 8 至 10 月）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分別

為 63 萬餘人、38 萬餘人及 50 萬餘人，活動舉辦當月份（9 月）縣內遊客人次最低，經函請縣

政府檢討活動規劃，並持續優化活動內容，俾有效吸引民眾參與，以達成透過行銷包裝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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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促進產業發展及經濟活絡之預期效益。據復：113 年度媽祖文化節已轉型由民間宮廟辦理

，透過民間及該府合作，展現公私協力，屆時將提早規劃作業期程，並延長宣導時間，及針對外

縣市與外籍遊客結合工商旅遊處提供旅宿及景點資訊，讓各地遊客及早做行程規劃，以活化在

地經濟。 

2. 宗教團體辦理民俗遶境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亟待督促主辦單位確依規定辦理

保險事宜，並加強宣導投保法規，提供民眾參與遶境活動安全之保障：依宜蘭縣大型群聚活動

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縣政府；第 3 條第 5 款規

定，大型群聚活動係指每場次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達 600 人以上，且持續 2 小時以上之廟會、

宗教、民俗節慶、慶典等活動；第 11 條規定，大型群聚活動主辦者應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

適足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查 112 年度宗教團體於縣內辦理民俗遶境，依宜蘭縣民俗遶境或類

似宗教活動標準作業要點規定申請縣政府協調者計 34 件，其中預估活動人數未達 600 人次者 29

件、600 人次以上者 5件，惟縣政府尚無法知悉宗教團體於活動期間實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情形。鑑於辦理類案大型群聚活動投保適足保險金額之公共意外責任險，可減少主辦單位因不

可預期或不可抗力事故發生所造成之損害，並保障參與民眾權益，以達事前預防及風險分擔目

的，經函請縣政府督導主辦單位確依規定辦理保險事宜，民俗遶境活動未達大型群聚活動法定

人數者，亦須加強宣導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法規，以達提供民眾參與遶境活動安全保障之目的。

據復：爾後依宜蘭縣民俗遶境或類似宗教活動標準作業要點辦理遶境協調時，將加強向宗教團

體宣導投保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並於會議紀錄再次陳述提醒；另有關廟會、宗教、民俗節慶、慶

典，將加強督導主辦宮廟投保適足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提供保單供參，以維活動順遂與參與民眾

安全權益，亦將函文縣內立案宗教團體，請其依相關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以保障參與民眾

之安全。 
 

（十一） 為減輕民眾通勤交通負擔，提報宜蘭縣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計畫，並

獲中央核定補助票價優惠差額經費 1 億餘元，惟其中 2,300 元月票方案尚未實施

，已較原預計實施期程落後 7 個月餘，亟待研議實施方式儘速推動，俾達成減輕

民眾負擔及提升公共運輸運量之計畫推動效益。 

交通部公路總局（112 年 9 月 15 日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下稱交通部公路局）為減輕民眾

通勤交通負擔及提升公共運輸運量，並增進道路交通安全及均衡區域發展，於 112 年 4 月 25 日

發布「交通部公路總局執行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據以補助各市縣政府實施縣市內


